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32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5673) 
 

 

總目：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康樂及體育  

管制人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劉明光 )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1. 過去 5年，康文署提供的殘疾人士康體活動名額、種類、提供予非政府
機構的名額及個人參與的名額，及因個人名額不足而拒絕個人參與的數字。 
 
2.  據殘疾人士反映，在報名時需要在指定時間及地點處理，而該些時間及
地點並不便利殘疾人士，如不便輪椅人士前往及時間過早等。政府有否定

期聆聽殘疾人士的意見及作出相關改善，如可於網上報名？  
 
3.  就殘疾人士康體活動的非政府機構及個人名額比例上，政府訂定的原因
為何，及會否適當作出檢討？非政府機構已於社會福利署或其他政府部門

取得資助，理應有適當人手及資源自行提供部份活動，如非政府機構使用

大比例的康文署活動，會否有資源重疊的情況，及不便個別殘疾人士參與？  
 
4. 過去 5年，殘疾人士參與一般性康體活動的數字，及署方提供協助的方
式和概況；及政府有何策略促進及便利殘疾人士參與一般性康體活動？  
 
5.  現時康文署在協助殘疾人士參與康體活動上，在職員培訓、人手及資源
考慮、無障礙設施及輔助工具等範疇的政策為何？  
 
6.  《殘疾人權利公約》確認殘疾人士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閒和體育活
動的權利，政府對此有何整體政策，以推動殘疾人士平等參與社會？  

 
 

提問人：張超雄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926) 

 

答覆：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舉辦多元化的康體活動，供不同年齡和體能
的人士參加。這些活動均公開讓所有市民報名參加，殘疾人士可按自

己的興趣、體能及活動的要求選擇參加。此外，康文署亦專為殘疾人

士舉辦一些活動，包括地板曲棍球、滾球、游泳、健體舞、徒手健體、

水中健體、社交舞、太極、羽毛球、乒乓球、門球、高爾夫球、宿營、

旅行和外展活動。過去 5年，康文署每年平均提供約 74 000個殘疾人士
活動名額；至於提供給非政府機構和個別殘疾人士的名額，康文署並

無有關分項數字，亦沒有記錄因名額不足而拒絕個別人士參與的數字。 
 
2.  為進一步鼓勵殘疾人士參與體育運動，康文署在 2019年推出網上報名

服務，讓殘疾人士可以隨時隨地報名參加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康體活

動。在推出網上報名後，殘疾人士可以利用多個途徑報名參加康體活

動，包括透過互聯網、自助服務站，以及到康文署分區康樂事務辦事

處和各康體場地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售票櫃檯報名。  
 
3.  為使活動更切合殘疾人士的需要，康文署目前與殘疾人士機構合作籌

辦社區康體活動。合作機構的會員最多可獲撥 80%的活動名額，餘下
的名額 (即不少於 20%的名額 )則接受個別殘疾人士以先到先得的方式
報名。康文署定期監察報名情況，並因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此安排

一直運作順暢。  
 

4及6. 康文署致力推廣「普及體育」，為不同年齡組別和不同體能的市民（包
括殘疾人士）舉辦多元化的康體活動。康文署沒有記錄殘疾人士參與

一般康體活動的獨立數字。為鼓勵殘疾人士參與康體活動，幫助他們

培養恆常運動的習慣，康文署提供優惠費用讓殘疾人士及其陪同者租

用轄下的康體設施或參加收費康體活動。  
 

在推動殘疾人士參與體育方面，民政事務局根據 2016年完成的「香港
殘疾人士體育發展顧問研究」報告及公開諮詢所得意見，與持份者訂

定具體工作計劃，並已按工作計劃分階段落實多項措施，主要包括：  
 

  民政事務局在香港體育學院協助下，於 2017年 12 月為殘疾體育項
目推行全職運動員制度和「精英資助制度先導計劃」，增加對殘

疾精英運動員及精英項目的財政資助。在檢討先導計劃的成效

後，民政事務局已於 2019年 4月將殘疾運動項目精英資助制度恆常
化。直至 2020年 2月，共有 59位殘疾精英運動員受惠於該計劃，其
中包括 38名全職運動員；  

 
   民政事務局透過與相關殘疾人士體育總會合作，在獲資助的工場

或中心推行康體外展計劃，協助殘疾人士在他們所屬的工場或中

心參與體育訓練課程，增加他們的體能活動量和讓他們多些參與

體育活動；推行教練培訓計劃，以便照顧殘疾人士參與體育活動

時的需要和協助各殘疾體育項目持續發展。我們亦會協助香港殘

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的改組工作，將香港殘疾人奧委

會成立為獨立機構；  



 

 
  康文署亦推出場地優先預訂計劃，讓相關殘疾人士團體在非繁忙

時段優先預訂康文署 6間指定體育館的設施，以便舉辦適合殘疾人
士的體育活動。該 6間指定體育館分別為柴灣體育館、順利邨體育
館、圓洲角體育館、元朗體育館、青衣西南體育館和鴨脷洲體育

館，上述體育館已進行多項場地設施改善措施和加強適合殘疾人

士的輔助設施，如在訂場處及簽場處提供環線感應系統、在更衣

室內提供空間較大的貯物櫃以放個人物品如拐杖，貯物櫃亦加上

凸字標示編號等；  
 
  康文署已為殘疾人士增設專用的康樂及體育網頁，提供一站式資

訊平台，並於每月印製的《社區康樂體育活動》小冊子內增設專

欄，刊載全港 18區適合殘疾人士參與的活動；  
 
  康文署已為殘疾人士推出跨區及網上報名的安排，方便他們報名

參加全港 18區的康體活動；以及  
 
  康文署已增辦約 70個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活動，並以試行方式推

出一系列殘疾人士體育訓練課程，提供更多機會讓他們參與體育

活動。  
 

 除上述各項外，社會福利署亦透過「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撥款，

為殘疾運動員提供支援和推廣殘疾運動，包括 (i)向體育機構提供資
助，以聘請教練和加強重點體育項目的技術支援； (ii)為殘疾運動員提
供生活津貼，以鼓勵他們參與訓練及應付參與訓練、參與體育項目及

購買個人運動物資等的開支；以及 (iii)為退役殘疾運動員提供就業促進
資助金，以協助他們在退役前或退役後，在體育相關的範疇從事見習

工作 (例如受訓成為助理教練 )或為他們提供其他合適的就業機會或職
業訓練。  
 

5.  康文署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加深他們對殘疾人士的了解，以便舉辦
適合殘疾人士的體育活動；並聘用合資格導師，教授專為殘疾人士而

舉辦的訓練班。為確保服務水平一致，康文署編訂了舉辦殘疾人士康

體活動須知，列出與殘疾人士機構合作籌辦活動時在策劃、推行和安

排上的細節，供推行活動的員工參考。另外，康文署轄下的康樂場地

均設有無障礙通道和合適的輔助設施，供殘疾人士使用。所有在

2008 年後建成的康文署康樂場地，均符合現行設計手冊的規定；至於
2008 年前建成的康樂場地，只要地理環境、建築條件和技術許可，康
文署均已安排進行改善工程以翻新或改建場地。  

 
 

– 完  – 


